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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对“幸福”原理的“人的活动”论证

廖申白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 “人的活动”论证是亚里士多德基于对于灵魂“有逻各斯部分”的整体观点

的。 它与“实践”论证一道构成亚里士多德对“幸福是灵魂有逻各斯部分依照德性的实

现”核心阐释的论证。 “人的活动”论证整体地通过灵魂的思想能力和实践性的感觉－行
动能力从“能（潜在）”到“实现”的生成运动来说明这一核心阐释。 通过把这种“实现”阐
述为“灵魂的实践的生命”，通过把这种“实践的生命”与一个“认真的人”的生命，把这个

生命与他的“做得好”的德性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合理地阐明了整体地理解为“人的活

动”的“灵魂的实践的生命”的那个善就是幸福，它的“实是”或“是其所是”就是灵魂的能

力以一个“认真的人”的那种“做得好”的方式———即德性的方式———的“实现”。
［关键词］ 幸福灵魂的“实现”　 “人的活动”论证　 “实践”论证　 幸福　 亚里士多德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希腊罗马伦理学综合研究”（１３＆ＺＤ０６５）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廖申白（１９５０—），男，江西高安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伦理学理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①　 τò ε̈ργοντοüνθρ ω＇ που，更常见到的汉译是“人的功能”。 这个论证因之被汉译为“功能论证”。 我们不采用这个译法。 主要的理

由是，“活动（τò ε̈ργον）”一词是亚里士多德用来说一种 “是者”“是”的方式的，是说那种唯有这个东西才能做、才能做得好的活

动。 而“功能”这个译法，正如余纪元所说，具有较强的“工具”意义，然而亚里士多德在使用这个词本身时并不带有这种意义。
仍以余纪元论述过的“斧子”文本为例（参见余纪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亚里士多德

说，假如斧子有其自然躯体，其“灵魂”就会是它的“是其所是”，即使“它以一直是斧子的方式继续去是的那个东西” （η·～ ν … τò
πελ ε＇ κει εｉναι）（《论灵魂》４１２ｂ１１－１５）。 他这样说是在对照“潜在地具有生命的”事物，以一个并不相称的方式，来说斧子并不

具有生命是者意义上的“实是”（οûσｉα），而只具有某种“活动”，而不是在反过来说斧子具有“某种作用”，所以也具有“灵魂”。
斧子不是生命体，它的“形式”是使“它以一直是斧子的方式继续去是的那个东西”，但这不是它的“灵魂”，因为它没有生命体意

义上的“灵魂”。 这个使“它以一直是斧子的方式继续去是的那个东西”也就是使它一直“被用于劈砍”的那个“活动”，这个活动

也不是它的“灵魂”的活动。 所以在这里，说“被用于劈砍”不是斧子“灵魂”的“功能”将是费解的。 因为，斧子没有灵魂。 说灵

魂有“活动”是合理的，而且灵魂的活动就是它“是”的方式，属于它的“是”，这意味，没有这个活动，它就不“是”了。 但是说灵魂

有一种“功能”，我们似乎没有说离开了这个“功能”，或没有在运用这个“功能”时，所说的生命体就不是一个生命了，就像我们

说斧子没有在“劈砍”时仍然“是”一把斧子那样。 从一种更高存在者的观点，斧子的“被用于劈砍”与人的“灵魂的‘实现’”根
本不同，前者是一个无生命物的“形式”的一种活动———“被用于劈砍”，后者是一个是作为特别的生命事物的人的“灵魂”的“实
现”活动。 如果我们使用“功能”对译 τò ε̈ργον，我们就忽视了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首先是在“实是”上区分这两者，并且基于这个

区分来说它们的活动也因之不同。 打个比方，假如我们说猪的“实是”是为了让人类“吃”，马的“实是”是为了让人“骑”，这是荒

唐的，因为这样的“被使用”甚至是偶性的。 在“斧子”例子上更加是这样。 关于身体的器官的“活动”的说明也同样说明从偶性

的“功能”理解一种“是者”“是”的方式是不恰当的。 亚里士多德说眼睛的“活动”是“看”时同样是说“看”是眼睛的“是”的方

式，是它的“形式”“灵魂”，尽管人是在用眼睛看，并且人有时没有在用眼睛“看”。 所以亚里士多德也用 τò ε̈ργον 来说那个“第
一原因”或不动的推动者的“是”的方式，在这个用法下它显然完全不适合被译为“功能”，而对 τò ε̈ργον 的处理显然需要通达对

“第一原因”的这一说明。 总体地说，对 τò ε̈ργον 的“功能”译法本身投射出一种普遍的“工具论”观点，而除了“制作”活动，亚里

士多德并未对任何“是者”（即使是作为某种“是者”的“部分”）的活动做这样的限定。 他的“是”论形而上学在原理上优先于他

的“自然目的论”物理学或自然哲学。

一、“人的活动”论证的核心内容

“人的活动”①论证是亚里士多德基于对于灵魂“有逻各斯部分”的整体观点的，即在灵魂的区别

于其植物性、动物性的活动的意义上的，对其“幸福是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的依照德性的‘实现’”
命题的论证。 因为，它是整体地从灵魂的思想能力和实践性的感觉－行动能力从“能（潜在）”到“实
现”的生成运动，来说明“幸福是灵魂的……‘实现’”这一核心表述的。 另一个论证———“实践”论



证，则从灵魂的实践性的生命活动是包含灵魂能力的一个“实现”，即包含自然赋予的思想能力与感

觉－运动能力得到良好培养、运用，并通过“实践的学习”而生成并发展成为灵魂的新的自然的生成

“实现”运动的具体实践，来阐释“幸福是灵魂的……‘实现’”这一核心表述，可以合理地被说明为对

一种个别主义的论证①。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被称为“人的活动”论证的直接文本是第 １ 卷第 ７ 章 １０９７ｂ２２－１０９８ａ２ 部

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１０９８ａ７－１８，我们将称之为对幸福原理或概念的“核心阐述”。 我们将在下个

小节对它详加讨论。 在这个论证中所展开的讨论以柏拉图《理想国》第 １ 卷“苏格拉底”与塞拉叙马

霍从一个正义的人的作用引申到关于马、眼睛等等的“活动”的那个讨论为背景②。 在这里，对亚里

士多德来说，马的那种“活动”也就是马的“固有的”（ ϊδιον），即独属于马的，唯有马“才能做，才能得

最好”的那种活动。 马在这种“活动”上的那种独有的德性使一匹马状态好，并使得它的活动完成得

好。 （１１０６ａ１９－２０）但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明显地转向这个问题的更为形式的方面：如果马在总体上有

一种“好”，那种“好”似乎就与马的奔跑以及使得它能那样奔跑的那种德性或特长内在地联系着。
如果这种“内在的关联”构成对马的那种“好”的说明，那么在人这里，被称为幸福的那个总体的善

（作为人的“灵魂的‘实现’”）似乎就是与人的某种“固有活动”以及人在那种活动上所特有的（通过

一个“认真的”人的实践而展示在那种活动上的）德性“内在地关联”的。 我们是因为一个人在这种

活动上做得好而说他是一个好人，而说他是幸福的。
这就是在这一章的直接文本中“人的活动”论证的进路。 这个论证包含一个预备性讨论的部分

和一个核心论证。 我们需分别加以说明。
（一）预备性的讨论

在这个部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在于表明每一种“是者”都具有一种“固有的”（τò ϊδιον）“活动”
（《尼各马可伦理学》１０９８ａ１③），它的那个善就在于那种活动的“那个好”（τò εü）之中④，人也具有一

种属于他自身的“固有活动”，他的那个善（τγαθòν）即幸福就在于他的那种活动的“那个好”之中。
所以显然，如果我们假定“幸福”就是人的那个善或“那个好”，就只有澄清了什么是人的“固有活动”
和那种活动的“那个好”，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说出幸福是什么。

但是，要说出人的“固有活动”是什么，需要首先明确它不是什么。 借助理论或原理的分析，亚里

士多德区分了人的灵魂中三种不同本原的能力———营养能力、感觉－运动能力、努斯或思想能力，并
且认为在这三种能力中，营养能力是人与所有生命物共有，感觉－运动能力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只
有努斯或思想能力才是人独有的；人的“实践性的生命”的活动，即“人的活动”，是灵魂的“有逻各

斯”部分的“实现”的活动；这个“有逻各斯的部分”又包含两个部分，即感觉－行动的部分与努斯或思

想地部分，它们的协调发展与所形成的品性———感觉－行动部分的“听从逻各斯”的和思想部分的

“运用所知去思考”的，是我们可以依据来接近那个“实现”的东西。
按照亚里士多德，营养能力及其活动与“人的活动”没有直接联系（１０９８ａ１－２， １１０２ａ３２－ｂ１、

ｂ１１）。 但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人与动物共有的感觉－运动能力的活动也是这样。 从原理上说，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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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实践”论证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学术讨论中至少被严重地忽视了。 我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原理的“实
践”论证》中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论证做了探讨。 （参见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原理的“实践”论证》，《上海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我并且认为，由于“实践”论证被忽视，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原理的“人的活动”论证
的一些与“实践”论证具有联系又与之区别的重要性质与方面也受到忽视。
在那个讨论中，“苏格拉底”问道，马、眼睛与枝剪，是否具有某种“唯有它才能做，才能做得最好”的“活动”（ε̈ργον），例如，马奔
跑，眼睛看，枝剪修剪葡萄藤，等等。 回答是肯定的。 同时，有一种“活动”的事物也必定有一种德性或特长，使它状态好，使那种
活动完成得好。 回答也是肯定的。 （参见王晓朝译“国家篇”，《柏拉图全集》（第 ４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理想国》
３５２ｅ－３５３ａ。）
本文参照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论灵魂》两个文本（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３ 年；秦典华译，“论灵魂”，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 ３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 下文注明
《尼各马可伦理学》参照出处时将仅在（）中注明文本 Ｂｅｋｋｅｒ 标码。 在第一次涉及《论灵魂》参照处时将给出《论灵魂》篇名，后
面提及的参照处也将只注明 Ｂｅｋｋｅｒ 标码。
柏拉图在《理想国》（３５２ｅ－３５３ｅ）表明，每种事物（如匕首、枝剪、眼睛、耳朵等等）都具有一种唯有它能去做，也唯有它能做得最
好的活动，“做得好”就是那种活动的德性，存在于那种活动之中，那个事物的“生活得好”也就在它的那种活动的“做得好”
之中。



自然意义的感觉－运动能力的活动也要排除。 但是，由于它一方面是动物性的自然的、反思想或反逻

各斯的，另一方面又以某种方式能够“听从”思想与逻各斯（１０９８ａ４， １１０２ｂ１１－１２、２５－２７），感觉－运
动能力及其活动在人这里能够发展成为“听从逻各斯”的感觉－行动能力及其活动，因此它能够与思

想能力及其活动一道参与“实践性的生命活动”或“人的活动”，能够参与灵魂的“实现”，一个实践者

也因之将能获得相应的品性。
所以，我们说，在理论说明的意义上，灵魂的“实践性的生命”的活动，即“人的活动”，是灵魂那

个思想部分的，更准确地说，是以思想部分的活动为其标识，以思想部分的以及感觉－行动部分的协

同地活动，因而以这两种能力及其活动的协调的发展为其基本性质的那种活动。 这种活动就是人

“固有的”活动，它就是人的灵魂的“实现”，因为就是它的性质决定着我们究竟将是一个好人还是一

个坏人，决定我们是否幸福。 以这种方式，亚里士多德通过在理论的说明上对灵魂的营养能力的活

动和单纯感觉－运动能力的活动的排除，表明人具有一种“实践性”的生命活动或“人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两个“类比”论证来支持这个论证。 这两个论证不仅支持人的确有一种“固

有的”活动的论点，而且表明了“人的活动”的两个重要性质。
第一个是，如果我们的眼、手、足都有一种活动，例如眼有一种特殊的活动———看，它的善就在于

那种活动之中，我们也应当假定，在我们的不可见的灵魂中，我们作为一个人也具有一种“人的活

动”，我们作为人的那种善就在那种活动之中（１０９７ｂ２８－３２）。
但是，眼、手、足是身体的一个部分，说它们都具有一种活动如何就支持我们说人具有一种“固有

的”活动？ 如果我们来解释说，这一论证表明所说的“人的活动”是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活动，而
不是灵魂的一个部分的活动，例如单独的感觉活动、单独的思想活动，这看来包含了过大的“跳跃”。
如果这是亚里士多德想要的论证，他看起来“跳过”了“身体整体”的活动。 但我们何时会需要区别

身体的一个部分———例如手———的活动与“身体整体”的活动呢。 因为，说一个人在做“手的活动”
并非就意味他在视觉正常的状态下也完全不去用眼睛看。 而如果说手有一种活动，眼有一种活动，
只是要说明灵魂的感觉有一种活动，思想有一种活动，我们就退回到一般灵魂论的讨论而没有进入

伦理学。 如果我们来解释说，这一论证表明所说的是人的灵魂的“实践性”部分的活动，这个解释所

包含的“跳跃”就比较小些。 因为，既然说眼、手、足的活动与灵魂的动物性的感觉－运动常常无须区

分，后者可以被看作动物个体的活动，说动物具有这种活动对于说明人的灵魂的“实践性”部分具有

一种活动就有较大的可类比性。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类比支持我们说由于人的灵魂的“实践性”部分

具有一种活动，我们的确可以说这就是人组为完整的人的“固有的”活动。
第二个是我们已经谈到的技艺的“实现”活动，如果吹笛手、木匠等等都有一种活动，他的善就在

于那种活动之中，我们也应当假定，在我们作为一个人也具有一种“人的活动”，我们作为人的那种善

就在那种活动之中。 因为，做相反的假设看来是不合理的（１０９７ｂ２４－３２， １０９８ａ１０、３０，１１４１ａ１５）。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借助了实践者所知道的一个“事实”。 说一个未学得一种技艺的人没有一种

他作为一个人的活动，与说一个具有某种技艺的人除了那种技艺的活动，以及旨在运用它造成某种

产品的制作活动，再没有别的活动，尤其是，没有一种他作为一个人的活动，都同样不合理。 因为，我
们既不因为一个人没有运用某种技艺的活动，也不因为他有这种活动，而是因为另一种我们认为人

人都具有的活动而说一个人是 ／不是一个好人或坏人。 如果这看起来是“事实”，那么它就支持我们

认为，存在这种“人的活动”（τò ε̈ργον τοü νθρ ω＇ που），并且我们要称之为灵魂的“实践的生命”的活

动，因为，它属于我们灵魂的“实践的生命”（１０９７ｂ２５）。
那么，这种活动的“那个好”，就存在于这种活动之中。 它是那个活动的进行得好、“做得好”，那

个活动的“德性”，并且指向那个活动的“完成得好”或“实现”，正如一种技艺的“好”就在于运用那

种技艺的那个活动进行得好、“完成得好”与“实现”。
这个亚里士多德式的论断会让不了解他的思想的读者感到突兀。 我们在前文的有关说明或许

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突兀感。 那些相关说明已经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能”概念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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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自身的“实现”是灵魂的“去把使自身向好的方向的变化完成”的那种“能”的“实现”，这“实现”
不是“具有知识”意义上的，而是“不仅具有而且去运用知识”意义上的“实现”。 （《论灵魂》４１２ａ２２－
２３）因为，对于“人的活动”的上述说明已经表明它必定是要“实现”于“运用”灵魂已获得、已具有的

东西之中的。 仍举技艺的例子。 如果那个琴师从不演奏，他就不被看作琴师；如果他演奏没有“运
用”他已获得、已具有的精湛技艺，他的演奏就不是他“做得好”的演奏，就不是他的演奏技艺的“实
现”。 所以，“人的活动”上的“那个好”也绝不仅仅是能力，而一定是“实现”的能力。

如果幸福意味一个人一生中在“人的活动”上的“做得好”，意味其一生中的这个“活动”指向的

那个“完成得好”或“实现”，如果我们必须依据“实现”来谈论这种活动和“那个好”，“幸福”就应当

依据“实现”原理来说明。 而如果一个人是否“幸福”必须根据他是否在“人的活动”上，而不是在其

他活动上，做到“那个好”，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幸福的”就一定做到了“那个好”，具有“那个好”，那
么，我们就可以说“幸福”就在于做到“那个好”，具有“那个好”。 因此，作为一种“是着的”事物，“幸
福”唯有在灵魂能力以上面说明的“实现”的意义上才“是着”。 因为，我们说一个人“是幸福的”这必

是因为他的“实践的生命（生活）”在后一种意义上“是”“实现”了的或很好地“完成”了的，即在“人
的活动”上做到了“那个好”。 因此，人们不会把一个人在“人的活动”上的“那个好”只看做一种能

力，一种可能去运用也可能不去运用的能力。
所以，依照“人的活动”论证，说一个人“是幸福的”的这个“是”要依据“实现”的原理来说明，就

是说，它既不是依据“能力”的原理，也不是依据那个根据“能力”原理而说的“潜在地是幸福的”，来
说明的。 因为，“‘实现’的‘是’”的原理是单纯的“实现”即“现实”，而“能力”的原理是“运动”，因
而依据“能力”而说的“潜在地是幸福的”仍然还“不是幸福的”。

（二）论证的核心文本分析

现在，我们可以走进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活动”论证的那个实质的或核心的部分。
１ 第一个条件句

要看清这个论证，我们需要首先看清亚里士多德在第一个“如果……”从句中提供的一个重要论

证，在这个论证中，他引入了“德性”概念，把幸福与“人的活动”的“德性”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来引

述）———
所以，如果人的活动是灵魂的依照逻各斯的或不无逻各斯的实现，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个

人的活动与这个认真的人的活动（比如，［这个］竖琴手的活动与［这个］认真的竖琴手的活动，
概言之，所有事情上的那个活动）在属上是同一个，［后者中］有这个依照德性来说明的优越加

到活动之上（因为，一个竖琴手的［活动是］演奏竖琴，一个认真的竖琴手的［是竖琴演奏上的］
那个好）；……（１０９８ａ６－１２）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两个重要命题。

命题一：“人的活动”，即灵魂“实践的生命”的活动，是“灵魂的依照逻各斯的或不无逻各斯

的①‘实现’”。
灵魂“依照逻各斯”的也就是它“依照努斯或思想”的“实现”。 按照亚里士多德，灵魂的“营养”

部分是“非实践性的生命”，因为它的“实现”是“无逻各斯”的，自然必然性的。 灵魂的思想的部分

“依照思想”，即这个部分的理论理智部分依照经由理智的学习而获得的理论思考的品性，与其实践

理智部分经由“实践的学习”而获得的实践思考品性，而“实现”。 这两层“实现”中，理论理智品性

（智慧）的“实现”标识灵魂“有逻各斯”部分的“实践性”的生命的即灵魂整体的“实现”：最高部分标

识“全体”；实践理智品性（明智）的“实现”标识灵魂“有逻各斯”部分的那个实践的思考与行动－感
受部分的品性的“实现”；实践思考品性的“实现”包含并标识感觉－行动部分的“听从逻各斯”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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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较高者包含较低者。 作为与“实践的生命”相联系的能力，自然的感觉－运动能力自身是“无
逻各斯”的。 但如果得到良好培养，它将能在实践思考的影响下成为“不无逻各斯”并“听从逻各斯”
的“实践性的”感觉－行动能力，并能通过“实践的学习”而与实践思考能力协调地发展，与思考能力

一道“实现”。 因此，“‘人的活动’是灵魂的依照逻各斯或不无逻各斯的‘实现’”命题，表明“人的活

动”作为“灵魂的‘实现’”包含着思想部分的“实现”与实践性的感觉－行动能力的“实现”。 在亚里

士多德的意义上，幸福在本质上就是这两种能力及其获得品性在运用中的“实现”。
命题二：一个“认真的人”的“人的活动”与一般而言的“人的活动”是同属的。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引进了一个“认真的人”的说明。 一个“认真的人”的“人的活动”并不是一种

与后者属上不同的另一个活动。
为什么一个是“认真的人”呢？ 前面引证的亚里士多德的阐释已经表明，我们仅仅把一个“认真

的人”从事“人的活动”的那种方式，而不是不认真的人的那些样式，看作德性的。 事实上，除了他们

的那种方式，我们没有可以作为德性的示范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 １０ 卷中还

谈到另一个理由，作为灵魂的“实现”，幸福是严肃认真的事物，与认真的事物相联系，因为严肃认真

的事物“比有趣的和伴随着消遣的事物更好”（１１７７ａ６－７）。
但我们不是说，“人的活动”是唯有人能去做并能去做得最好的活动么？ 是的，但这是在属的意

义上，是在植物的活动与“人的活动”无关，单纯动物性的活动也不属于“人的活动”的意义上说的。
但我们不是也说，“人的活动”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那种活动吗？ 是的，但它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做

得好的活动。 因为，这是灵魂的“实践性的生命”的活动，唯有一个“认真的人”才能去把这个活动

“做得好”，“做得优秀”，他的活动使得这种活动成为一个具有德性的活动。
因此，幸福，即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的那个善，要依照一个“认真的人”在那个活动上的“那个

［做得］好”（τò εü）———那种“德性”来说明。 这个论断一方面建立起德性的概念：德性是在“人的活

动”上，具体地说，在人的“实践性的”生命的具体实践或行动上的那个“做得好”。 另一方面表明在

“德性”与“幸福”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幸福就是那些实践与行动，总体地说，就是一个“认真的人”的
那种活动所指向的那个善。 在这种联系中，“依照德性”去做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因为这样去做的活

动就指向作为“实现”的幸福，尽管不是充分条件。 因此，人们就用那个“好”（εü）来说明“幸福”，说
“幸福”就是在“人的活动上”做得好，且“好得像神所给予的那样的” （εûδαιμονｉα），因为“做得好”
的活动与“做得不好”的和“做得糟糕”的活动非常不同。

以这种方式，亚里士多德把“人的活动”的那个善即幸福与由一个“认真的人”在“人的活动”上
展示的那些德性———他通过“认真学习”获得的思想、思考能力的“实现”活动上的理智的德性（智
慧、明智），与通过“认真实践”而获得的感觉－行动能力的“实现”活动上的伦理的德性（节制、正义、
勇敢等等）———联系起来。 一个“认真的人”不是仅仅具有这些德性，而是时时事事地运用这些德

性，把它们展示在他的“人的活动”中。
那么，既然幸福要“依照德性”“实现”，德性是比幸福更高的善吗？
按照亚里士多德，在一种意义上，不是。 因为，幸福是“实现的”或“现实的”，但一个人却可能具

有德性而并未充分运用，并未“实现”或并未“成就”什么。 （１０９５ｂ３０， １０９８ｂ３２－１０９９ａ３）而且，幸福

似乎就是德性所指向的最完善的事物（１０９７ｂ１－７）。
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 因为首先，从能力方面来说，幸福是灵魂的“实现意义的‘能’”，德

性则是灵魂的“品性意义的‘能’”，更高阶的“能”。 其次，从德性似乎是比幸福更为稳定这一方面来

说，也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 因为，德性看来是一个人获得了就属于他自身而不能被拿走的东西，然
而一个人已经享有的幸福仍然可能被重大厄运夺走，所以人们认为，重大厄运可以毁灭一个人的幸

福，却不能剥夺他的德性；德性即使在厄运中也闪烁光辉（１１００ｂ６－２９， １１０１ａ６－１３）。 所以，德性似乎

被看作人自身的属物，幸福则被看作德性的“报偿”（１０９９ｂ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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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第二个条件句

在接下来的第二个条件句中，亚里士多德将一个“认真的人”的“人的活动”，与我们所谈论人的

幸福时所指的人的“生命”联系起来，将对“人的活动”的分析引申到对“人的生命”的分析———
而如果这样，且［如果］我们把人的活动看作某种生命（ζωη＇ ν τινα），把这［生命］看作灵魂

的伴随着逻各斯的实现与实践，把认真的人的［生命］看作在这些事情上的［那个］好和高尚，看
作在每件事上以依照恰当的德性的方式完成时才获得的［那个］好；……（１０９８ａ１３－１６）
如果可以把“人的活动”看作人的“某种生命”，那么这种生命也就是“灵魂的伴随着逻各斯

（μετ λóγου）的‘实现’与实践”。 “伴随着逻各斯”，字面上的一个意义是“与逻各斯一道、一致”。
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在这里使用了 μετ λóγου（伴随着逻各斯的），而不是他在前面的使用的 κατ
λóγον（依照逻各斯的）或 μη` ａ̈νευ λóγου（不无逻各斯的）？ 让我们假定，他在使用 κατ λóγον（依照

逻各斯的）时是在指说我们的努斯或思想能力的“实现”，在使用 μη` ａ̈νευ λóγου（不无逻各斯的）时
是在指说我们的实践性的感觉－行动能力的“实现”。 假如这个假定是合理的，我们是否可以说，他
在此处使用 μετ λóγου 是在表明，“人的活动”作为“人的”生命，既区别于单纯的思想能力的 κατ
λóγον（依照逻各斯即思想的）的“实现”，又区别于感觉－行动能力的 μη` ａ̈νευ λóγου（不无逻各斯的）
“实现”，而是同时包含这两者，对于这种“实现”我们只能在某种“综合”的意义上说它是 μετ λóγου
（伴随着逻各斯的）？

这样的假定看来是有道理的。 因为亚里士多德接下来说，如果把“人的活动”看作灵魂的某种

“伴随着逻各斯的‘实现’与实践”方面的“生命”，那么，根据同样分析，我们就应当把一个“认真的人

的生命”看作在“实现”与实践方面的“那个［做得］好和高尚”，把他的生命（他的生活）看作人的生

命（人的生活）的“［做得］好”。 因为，在他的那种生命不仅包含“人的”思想能力依据其“获得了的”
思想能力及其品性（我们因此说，是依照那种“恰当的德性”即“获得了的”思想品性———智慧与明

智）的“实现”，而且包含了“人的”感觉－行动能力依据其获得了的实践能力及其品性（我们也因此

说，是依照那种能力方面的那种获得了的“恰当”的、“听从逻各斯”的德性）的“实现”。 一个“认真

的人”的灵魂的“伴随着逻各斯的‘实现’与实践”也因此是“人的”灵魂能力的那种最“全面的”“实
现”与实践，是这种“实现”与实践上的那个“［做得］好”与“［做得］高尚”。

现在，我们可以来说明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将一个“有德性的人”看作是善事物的“尺度”。
因为，一个有德性的人，作为一个“认真”的人，经过“认真的学习”与“认真的实践”并努力地去

“运用”已经获得了那样的思想能力与品性（智慧、明智），获得了“听从逻各斯”的感觉－行动能力与

品性。 这些品性虽然不出于自然，但是不违反他的自然，并且是那种自然的最好的发展。 由于这些

品性，事物的自身的“所是”对于他是清楚明白的，自身善的事物就对他显得善，就令他愉悦。 因此，
对坏人或自然本性受到严重扭曲的人显得善并令他们愉悦的事物，就对他显得恶，令他感到不愉快，
令他远离；对未受到良好教养且不去实践的空谈爱智慧的人显得全然不确定的事物，他能够基于那

事物的“所是”而看得清楚，因而不随外部偶然性的东西而变化；而对未获得良好教养因而未能“实
践学习”地获得的那些“事实”的不自制的人显得是由于自然必然性而变动不居的感受，他能够依据

已经获得的品性而知其由来，且出于自身的确定性的品性而选择做正确的事情。 因此，一个有德性

的人似乎自身就是标识哪些事物才对于人真正是善的尺度（１１７６ａ１４－２０）。
由此，我们从第二个条件句引出亚里士多德设定的第三个命题———

命题三：一个“认真的人”在“人的活动”上的“那个好”就是人的“实践性的生命”的德性与

它指向的那个善。
（三）论证的结论

在做了这两个阶段的设定之后，亚里士多德现在引出他的结论———
而如果这样，人的善就成为灵魂的依照德性的实现，……（１０９８ａ１６）。

因为，“人的活动”的德性与它所指向的“那个善”在一个“认真的人”这里是一致的、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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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前面的“题解”中详细阐释了这个结论的基本含义。 让我们简单地重复：幸福是灵魂

在自然赋予的本原的基础上“实践－学习”地获得的那些能力与品性———思想能力与品性、“听从逻

各斯”的感觉－行动能力与品性———以“整体”方式的“实现”，是灵魂的“去把”令人自身“向好的方

向的变化”“完成”的那种“能”与品性的“实现”，因为“完成”的意思就是“去实现”并把它“实现”，要
“去实现”的就是灵魂的那些能力与品性，所“要完成”就是那些能力与品性的“实现”。 如果我们要

把这种“能”与将引起那种运动变化的意义上的“能力”区别开，那么幸福不是“能力”而是“实现”。
但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结论同样排除了幸福是灵魂的“品性”意义上的“能”。 它不是“品性”，而
是“实现”，但是，是“依照”德性品性的“实现”。 而在一个“认真的人”这里，德性品性指向“那个

善”，与它的“实现”是同一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获得了一个严格意义的论证———
“人的活动”，即灵魂“实践的生命”的活动，是“灵魂的依照逻各斯的或不无逻各斯的‘实

现’”；
一个“认真的人”的“人的活动”与一般而言的“人的活动”是同属的；
一个“认真的人”在“人的活动”上的“那个好”就是人的“实践性的生命”的德性与它指向

的那个善，
［所以，在一个“认真的人”这里，］人的善就成为灵魂的依照德性的“实现”，……

因此，简单地概括，幸福是“认真的人”的灵魂的“实现的‘能’” “依照”展现在他那里的人最高

阶的“品性的‘能’”的“实现”。
至此，对在第一小节“‘幸福’之为伦理学‘第一原理’”中谈到的亚里士多德幸福原理的第二个

困难问题———幸福仅仅是伦理学的第一原理，还是它也是依据他的形而上学、灵魂论原理而引出的

一个结论，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初步的说明。 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第一原理，也是依据其

形而上学和灵魂论而引申到伦理学上的原理，因为，“人的活动”概念是形而上学－灵魂论的：它在形

而上学－灵魂论上，是一个推论，在伦理学上，它是第一原理。 因为，既然“人的活动”是我们谈论一

个人“是否是一个好人”，“是否以这种方式‘是幸福的’”的始点，这个论证的结论就成为伦理学的第

一原理。 所以，幸福概念既是需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灵魂论的，又是伦理学的第一

原理。
（三）何以要谈论“认真的人”？
因其这样的性质，幸福，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表明，现在要依照一个“认真的人”的生命具有的那些

德性来做出说明。 因为，在人类中，只有一个“认真的人”可以以其“人的活动”上的德性充当这种尺

度。 因为，他的那种活动出于他通过“认真的学习”与“认真的实践”而获得的那些品性———智慧、明
智、节制、正义、勇敢等等，因而“做得好”。 因此，唯有他的“人的活动”才展示给我们灵魂的思想能

力与感觉－行动能力的最充分全面的“实现”。 我们也因此称赞那些品性为德性，也因此把“人的活

动”上的那种善就看作灵魂依照这些德性而“实现”的东西。
如果一个“认真的人”的“人的活动”只展示给我们一种德性，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幸福就是

依照那种德性的“实现”。 然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 １ 卷，在区分了灵魂的有思想的与能变得

“听从思想”的这两个部分之后，亚里士多德谈到了一个“认真的人”展示给我们的“人的活动”———
作为人的“实践的生命”———的“多种德性”：智慧、理解、明智，与慷慨和节制（１１０３ａ６）。 如果是这

样，亚里士多德说，幸福就成为依照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１０９８ａ１７－１８）。
但是，一个“认真的人”如何在有多种德性的情况下“依照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实现”其灵

魂的“实是”或“是其所是”？
我们在此不得不暂时搁置这个问题。 我们将在另一个讨论中，在讨论了一个“认真的人”，按照

亚里士多德，在何种意义上“‘是’幸福的”，并澄清了一个既区别于一个“认真的人”又区别于普通人

或“多数人”的“认真的实践者”如何“能”首先“潜在地‘是幸福的’”，尔后“‘实现地’‘是幸福的’”，
并且表明，亚里士多德这一基于与其形而上学和灵魂论的联系———这种联系需要以哲学的而不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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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方式来阐释———的伦理学的结论并不旨在“说服”所有“具有理性的人”，而是对人的一种真

实的“实现的”“能”的说明之后，再来缜密地审视“幸福是灵魂依照德性”“依照最好的德性”的“实
现”这一重要主题的伦理学的意义。

二、“人的活动”论证的性质

只有在对“人的活动”论证本身做了上述阐释之后，我们才能来讨论这个论证的性质与地位，及
其与“实践”论证的关系。 已经说过，“人的活动”论证是从灵魂的整体观点对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

分的“实现”或以这个部分的“实现”为其标识的“实现”的论证。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说，通过把这种

“实现”阐述为“灵魂的实践的生命”，通过把这种“实践的生命”与一个“认真的人”的生命，把这个

生命与他的“做得好”的德性，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合理地阐明了，整体地理解为“人的活动”的“灵
魂的实践的生命”的那个善就是幸福，它的“实是”或“是其所是”就是灵魂的能力以一个“认真的人”
的那种“做得好”的方式———即德性的方式———的“实现”①。

而关于“实践”论证②则是基于“实践性的生命”元素———具体实践对“幸福是灵魂的‘实现’”的
一种个别主义的论证。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它是一个灵魂论－伦理学的论证：灵魂论，科学会

把它归于心理学，是它的基础，伦理学则是它的真正“灵魂”。 我们因此而获得了一个更强的理由说

“灵魂论”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与其伦理学的联系的环节：支持其伦理学的那个根本原理———“幸
福（亦即，一个人的‘是其所是’的善）是他的灵魂的……‘实现’”的“人的活动”论证是形而上学－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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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人的活动”（一译“功能”。 我们已经在前面一个脚注中比较充分地给出了我们译为“活动”而不是译为“功能”的理由）论
证的性质与地位，亚里士多德研究者们持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一些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活动”论证属于灵魂论而不属
于或不专属于伦理学。 内格尔（Ｔ． Ｎａｇｅｌ）认为，《尼各马可伦理学》第 １ 卷关于“人的活动”的论证不合理地排除了灵魂的营养能
力与感觉－运动能力，然而它的实际的工作观念是一个“能力”等级制；仅仅在第 １０ 卷中亚里士多德才表达了幸福是一种单一的
“实现”这种值得尊敬的严格的理智主义的观点。 （参见 Ｖａｓｉｌｉｏｕ， Ｉ．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Ｕｐ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 Ｅｔｈｉｃｓ”，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６， ５６（４），ｐｐ ７７１－７９７ ）在维斯里奥（Ｉ． Ｖａｓｉｌｉｏｕ）看来，“人的活动”论证是一个没有引出
“伦理学的结论”的论证，因为它仅仅是一些关于人性“事实”的论断；亚里士多德未能从中引出伦理学的结论，否则他就不会要
求他的听众预先具有“良好教养”；它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留给未来的评论者一份笔记或一个难题，让他们去猜测他打算怎样去引
出实质性的伦理学结论。 所以他才在做出这样一个论证之后就把它放在一边了。 （参见 Ｖａｓｉｌｉｏｕ， Ｉ．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Ｕｐｂｒｉｎｇ⁃
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 Ｅｔｈｉｃ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６， ５６（４），ｐｐ ７７１－７９７ ）伽弗（Ｅ． Ｇａｒｖｅｒ）也倾向否认亚里
士多德“人的论证”与他的伦理学具有积极联系。 他认为，这一论证对幸福的界定没有给他提供任何伦理学研究的题材，因此他
需要阐述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其进路是先赋予“感受”以道德的意义，然后以感受来界定能力与品性及其相互作用，这种道德形
而上学使他能界定德性并阐述一种道德的“实现”的观念。 （参见 Ｇａｒｖｅｒ， Ｅ．，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ｓ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９８９， ２７（１）， ｐｐ ７－２８ ）更多的研究者倾向基于不同理论阐释肯定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活动”论证对于伦
理学的重要性。 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个论证虽然从形上学尤其是灵魂论引出，却为伦理学提供了一个第一原理。 例如埃尔
文（Ｔ． Ｈ． Ｉｒｗｉｎ）认为，幸福概念是亚里士多德成功地从他的形而上学与灵魂论的前提中引出的，这个概念构成他的伦理学的“出
发点”，基于这一点我们应当认真对待他的伦理学。 （参见 Ａｄｋｉｎｓ， Ａ． Ｗ． Ｈ ， “Ｔｈｅｏｒｉ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Ｐｒａｘ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９７８， ７３（４），ｐｐ ２９７－３１３ ）埃尔文对“人的活动”论证的这个结论是有道理的。 但是，假如
他主要是依据这一前提（因为他显然还依据其他一些理论分析）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从幸福概念展开的旨在适合所有
有理性的人的理论，却似乎是做了一种强理智论的推论。 在肯定“人的活动”论证对于伦理学的重要性的学者当中，另一些学者
则认为这个论证与伦理学的联系是在于它为德性论提供了一个立足点。 例如，埃德金斯（Ａ． Ｗ． Ｈ． Ａｄｋｉｎｓ）尽管与埃尔文前一
个论点看法相同，但倾向于在有限的范围上将“人的活动”论证所界定的幸福概念看作一个使得对德性的伦理学讨论———这个
讨论一直进行到《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最后一卷———能够站得住脚的出发点，因为亚里士多德承诺，对德性的研究将使幸福的概
念更加清晰。 （参见 Ａｄｋｉｎｓ， Ａ． Ｗ． Ｈ ， “Ｔｈｅｏｒｉ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Ｐｒａｘ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９７８， ７３（４），ｐｐ ２９７－３１３ ）科斯嘉德（Ｃ． Ｍ． 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也明确反对“人的论证”属于心理学而不属于伦理学的论点，而不赞同亚
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 １ 卷之后就“搁置”了“人的活动”论证，直到第 １０ 卷才重拾这个论题的说法。 与埃德金斯的看
法一致，但他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活动”论证与德性的密切联系：这个论证应当被看作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
论的基础，它事实上将德性置于一种优先于幸福即“理性的‘实现’（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的地位，因为它是保持理性能力不败，使理
性能力“实现”的那种“好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能“看清”本原即善事物的真实。 （参见 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 Ｃ． Ｍ ， “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８６， ３（３），ｐｐ． ２５９－２７９ ）贝尔（Ｋ． Ｂｅｉｅｒ）也认为，基于亚里士多德确定的
德性与灵魂的密切关系，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活动（功能）”论证同时在这两个领域发挥作用，这使他的伦理学具有深厚的心理学
基础，而这种心理学如安斯库姆指出的恰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伦理学所未能提供的。 （参见 Ｂｅｉｅｒ， Ｋ．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 Ｍｏ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２０１６， １８，（２），ｐｐ． １３７－１５７ ）我在这里所持的看法与主
张“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活动’论证属于灵魂论而不属于或不专属于伦理学”的学者的看法是对立的，因为这个论证是形而上学
－灵魂论的，但“指向”并且也合理地“引申”到伦理学。 我不认为属于伦理学的论证就与灵魂论（或心理学）无关，属于灵魂论
（或心理学）的论证就与伦理学无关。 我也不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 １０ 卷是得出了一个基于心理学知识论的
“幸福”原理。 尽管有些心理学讨论是与伦理学无关的，但是伦理学的讨论却不大可能与心理学———我认为更应当用亚里士多
德的术语，与灵魂论，———全然无关。 因此，以一个论题是属于伦理学的为理由断定它必不属于心理学，或者必定不具有心理学
的（希腊人的用语—灵魂的—是更适合的）内容，是错误的。
参见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原理的“实践”论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魂论的；支持它的“实践”论证是灵魂论－伦理学的；它们的联系环节正是灵魂论。
所以，我们可以说，按照亚里士多德，幸福作为伦理学的第一原理是与他的形而上学与灵魂论内

在地联系着，是从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那些形而上学的与灵魂论的相关前提引出的，也是我们可以从

一个“认真的人”，也从（如多次说到的）一个“认真的实践者”这里得到见证的，而不是从对普通人的

意见的归纳与保存中得出的，一个推论。 关于亚里士多德常常举证的意见，毋宁说，亚里士多德是认

为，一些重要的共同意见可以，至少从某些方面，印证他所引出的这个推论，这个“指向”伦理学的原

理与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活动”论证构成从他的形而上学与灵魂论到他的伦理学的联系的环节。 它

的那些最终解释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灵魂论之中，因而不是伦理学的。 但它的这个推论

是伦理学的，是对“幸福是灵魂的‘实现’”作为伦理学的第一原理的一种阐明，一种基于对“人的活

动”的德性与出于那种德性的活动就指向“幸福”这一“事实”的阐明。 这种阐明引出对人的德性对

它作为灵魂因付诸运用而获得的，使灵魂的思想能力状态良好并良好的发挥作用，使感觉－行动能力

生成地获得其实践性的品性并良好的发挥作用的品性，进行深入研究的需要①。 而德性的这些相互

作用的发展也就是灵魂有逻各斯部分的实践性的生命的充分“实现”，感觉－行动能力及其获得的伦

理品性，努斯或思想能力及其获得品性的充分“实现”，就是人的充实繁荣的生命，即人的幸福。 这就

是我们看到的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我们才能来讨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之中的那个看似无法解决的困难———

何以一方面，“［幸福］可以是许多人都享有的（ει¨ ηａ¨ ν πολúκοινον）”（１０９９ｂ１８），而不只是“可能”或
“容许”许多人享有的；另一方面，又只有非常少的“以他自身中的神性的东西（ η̈ θει¨ óν τι ε̈ν αûω¨ ）”
（１１７７ｂ２８）来生活的人，才“是幸福的”。 因为，这两个论断听起来不可能都说得正确。

基于“人的活动”论证的那个核心结论———幸福是灵魂的“实现的‘能’”“依照”人最高阶的“品
性的‘能’”②的“实现”，亚里士多德能够合理地说，一个“认真的人”“是幸福的”，就他的生命活动展

示着人的实践的生活的那种善而言；基于同样道理，亚里士多德也可以合理地说，一个“认真的实践

者”“潜在地是幸福的”，并且将“‘实现’地是幸福的”，就他出于选择而确定地将在他的一生“认真”
去运用他通过“认真的学习”而获得的“思想活动”的“品性”与他通过“认真的实践”而获得的感觉－
行动能力的“听从思想”的品性而言。 《尼各马可伦理学》阐述的伦理学的原理是基于对这两种人的

状态的说明的，因为，一个“认真的实践者”还不是一个具有了德性的“认真的人”。 每个人，就其并

未被自然剥夺其灵魂的那些基本能力而言，都“能去幸福”，如果他经过认真的考虑而决定要那样去

做的话。
但是，又只有非常少的人，假如有过的话，“是幸福的”，就幸福是灵魂的依照那个最好的“智慧”

德性“实现”的生活而言。 因为，亚里士多德“幸福是灵魂的‘实现’”阐释是灵魂论范畴的，是一个人

的灵魂的基于“时间－实是”原理③的“实现”，即一个人要经历灵魂的“能－实现”时间的生成运动的

“实现”，并且，那个“实现”即幸福以灵魂的思想能力的充分完全的“实现”为其标识的。 所以，“是幸

福的”虽然是对许多人都可能的，却的确只在非常少的人那里（我们可以举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吗？）才是或曾是现实的。 更多一些的人可能在依照“明智”与伦理德性“实现”的生活的意义上“是
幸福的”。 这虽然不是以“智慧”德性的“实现”为标识的那种最严格意义上的“幸福”，但它“是一

种”幸福，一种不那么严格意义，但仍然与那种严格意义的幸福生活具有比与其他生活的更重要、更

３１第 ４ 期 廖申白　 亚里士多德对“幸福”原理的“人的活动”论证

①

②

③

可能提出的一个反对意义是，亚里士多德在这个结论中引入了“德性”概念，而这个概念不是形而上学的和灵魂论的。 但是，按
照亚里士多德，“德性”的属———“品性”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品性”是“性质”的一个种，是灵魂的以性质来说明的“能力”
的一种。 并且，已经说过，是那三种本原意义的“能”———“运动的能”“实现的能”“品性的能”———之中最高的那种“能”。 但是
这种意见也表达了一个重要的具有普遍共识的洞察：“德性”概念的主要用法都与人的事务尤其是实践事务相关。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本原性的“运动的‘能’”“‘实现’的‘能’”与“品性的‘能’”的一个初步的讨论，参见廖申白《“我们”在何意
义上“能够是幸福的”？ ———一个依据〈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阐释纲要》，《云梦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关于亚里士多德是以“原理－实是”“时间－实是”两种形而上学方式对一个人的“最初的‘实是’”进行阐释的初步说明，参见廖
申白《“我们”在何意义上“能够是幸福的”？ ———一个依据〈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阐释纲要》，《云梦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本质的联系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是在营养能力－感觉运动能力－思想能力这个“灵魂能力的序列”中来说明一个人的

那种“生成时间”意义上的灵魂实现的。 显然，我们刚刚做出的说明也与这个以“灵魂能力序列”方
式说明的一个人的“时间－实是”是一致的。 因为，按照那个说明，一个人不可能不经由“明智”与实

践的获得的感觉－行动能力的“实现”而单独地“实现”他的理论思想能力（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在

后面详加讨论）。 这一暗示在这里也具有这样的含义，一个人不可能不经由他必须如此地获得的“明
智”与伦理德性而单独“获得”“智慧”德性。 这正如一个登山者不可能不经由一条山路或一条索道

而径直地从山脚下一步站到山顶上一样。 因为，如说过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灵魂的依照“智慧”的
“实现”不可能是“不依照”或“不包含”其他德性的“实现”的，依照伦理德性的“实现”也不可能是

“不包含”思想能力的活动与“实现”的。
所以情况恰恰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两个论断都是正确的。 因为，不仅在灵魂的“能”与“实现”之

间，而且在灵魂能力“实现”的广度与深度上，都存在巨大空间。 我们在“序言”部分说过，如果一种

能力的“实现”是一个实践者由于对那个实践或行动的“完成好”持有兴趣而从事的一项活动，如果

因此它尽管有助于一个更具有“蕴涵”的目的，但并不因此而是一个“手段”，对于灵魂较低品性的

“实现”与那个最好的德性———“智慧”的“实现”似乎也应当这样说。 较低品性的“实现”不仅是一

段不可“被脱离”的“山路”或“索道”，它还使那个“山顶”更清晰地“显现”给那个“攀登者”，唤起他

对“登顶”的“最后一步”的充分想象与期待。 所以，一个攀上山腰的“攀登者”不能被剥夺“攀登者”
的称号，尽管他的“攀登”或运动着的“实现”不能以“登顶”，而要以攀上了“那座山的一个重要位

置”来说明。

（责任编辑　 万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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